附件一：
颁奖顺序

1. 获得“文明单位标兵”的代表上台领奖：

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、文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经济与管理学院、组织部、学生处、教务处、团委、人事处
2. 获得“文明单位”的代表上台领奖：

纪委（监察处）、财务处、电教中心、发展规划处、档案馆、外事办公室、附小
3.获得“文明教师”、“文明干部”、“文明工人”荣誉称号的代表上台领奖：
第一批：请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、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、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体育学院、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、经济与管理学院、文学院、社会发展学院、教育科学学院、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、美术学院、音乐学院的获奖个人代表上台领奖。

第二批：请法学院、公共事务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、新联学院、一总支、二总支、三总支、外语部、图书馆、校医院、后勤集团、离退休职工管理处、附中的获奖个人代表上台领奖。

4.获得“文明班级”的代表上台领奖：
第一批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0812班、物理学07级1班、化学专业09级1班、生物科学专业08级、公共事业管理专业08级、08级日语专业、08级运动人体科学专业、08级广播电视新闻班、08外交学、08级工商管理4班、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07级、软件学院09级、教育科学学院09级学前教育专业、09级艺术设计班；

第二批：08级音乐学院、法学专业08级、公共事务学院08级社会工作班、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08级研究生班、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08级研究生班、继续教育学院08级外语高起本、新联学院07级英语专业、新联学院07级行政管理专业、新联学院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、新联学院08级化学专业。
5. 获得“文明学生”的代表上台领奖：

第一批：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、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、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体育学院、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、经济与管理学院、文学院、社会发展学院代表上台领奖；

第二批：教育科学学院、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、软件学院、美术学院、音乐学院、法学院、公共事务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、新联学院、研究生学院代表上台领奖。
